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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4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泰格医药             公告编码（2020）062号 

 

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

 

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会议召开时间 

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：2020年5月12日（星期二）下午3:00 

网络投票时间：2020年5月12日 

    其中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2日上午

9:30-11:30，下午1:00-3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

为2020年5月12日上午9:15至2020年5月12日下午3:00的任意时间。 

2、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618号东冠大厦15楼 

3、会议方式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

4、召集人：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5、现场会议主持人：公司董事长叶小平先生 

6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、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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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 

二、会议出席情况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6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

368,739,439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.2705%，其中： 

  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8人，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75,869,389 股，占公司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.8613%；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8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2,870,050

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.4092%。 

    除叶小平、曹晓春外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

的比例均在 5%以下。 

    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。 

三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

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逐项审议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

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》； 

    表决结果：同意 368,694,34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878%；反对 3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1%；弃权 44,793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0121%。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%的股东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32,293,031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660%；反对 300股，

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2%；弃权 44,793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38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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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68,694,34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878%；反对 3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1%；弃权 44,793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0121%。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%的股东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32,293,031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660%；反对 300股，

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2%；弃权 44,793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38%。 

3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；     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68,739,139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99%；反对 3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1%；弃权 0股。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%的股东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32,337,824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998%；反对 300股，

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2%；弃权 0股。 

4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；     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68,694,34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878%；反对 3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1%；弃权 44,793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0121%。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%的股东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32,293,031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660%；反对 300股，

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2%；弃权 44,793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38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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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<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>的议案》；     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68,694,346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878%；反对 3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1%；弃权 44,793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0121%。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%的股东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32,293,031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660%；反对 300股，

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2%；弃权 44,793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38%。 

6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聘请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54,008,904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.0052%；反对

14,586,9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9559%；弃权 143,547股，占出席会议有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89%。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%的股东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17,607,589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.8690%；反对

14,586,988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1.0225%；弃权 143,547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1085%。 

7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61,768,958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1096%；反对

6,970,481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8904%；弃权 0 股。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%的股东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25,367,643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.7328%；反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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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,970,481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5.2672%；弃权 0股。 

8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61,638,347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0742%；反对

7,101,09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9258%；弃权 0 股。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%的股东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25,237,032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.6341%；反对

7,101,092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5.3659%；弃权 0股。 

9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<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68,694,346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878%；反对 3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1%；弃权 44,793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0121%。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%的股东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32,293,031股，占

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660%；反对 300股，

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2%；弃权 44,793

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38%。 

四、律师见证情况 

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王元、傅扬远律师出席本次大会，进行现场见证并出

具法律意见书，认为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

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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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

    2、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《关于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

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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